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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加气站因道路施工临时停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

鹏飞聚能（安泽）新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泽聚能”）的通知，安泽聚

能名下持有的安泽加气站因 309 国道道路施工临时停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二、安泽聚能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鹏飞聚能（安泽）新燃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026MADPB9TE7R

3、法定代表人：雷根虎

4、成立日期：2024-06-28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注册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府城镇第五村大黄沟 309 国道南侧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汽车加气经营；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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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谷物种植；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充电控制设备租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玩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润滑

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销售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山西鹏飞聚能新燃料有限公司 1,000 100%

安泽聚能主要经营一座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府城镇第五村大黄沟 309

国道南侧处的 LNG 加气站（以下简称“安泽加气站”）。

10、安泽聚能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安泽聚能总资产 1,587.55 万元，净资产

1,174.29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7,827.60 万元，净利润 196.96 万元。

安泽聚能总资产、净资产占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比例分别为 1.95%、1.93%；安泽聚能 2025 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合并

报表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13.43%、5.13%。

三、安泽加气站临时停业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根据安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公示的《关于 309 国道安泽沁河大桥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决定对 309 国道安泽沁河大桥护栏维修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管控时间预计至 2026 年 7 月 15 日，实行全封闭施工。管制期间，除施

工车辆外，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因该段道路施工，导致位于山西省临汾

市安泽县府城镇第五村大黄沟 309 国道南侧处的安泽加气站车流中断，安泽加

气站临时停业至道路恢复通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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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动态跟踪道路封闭及车流恢复进度，具备复业条件后第一时间恢复

运营；停业期间该站按规程落实设备保压、巡检及安全管理。除安泽加气站临

时停业外，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业务仍正常开展，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陷入

停顿。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停业系临时性、外部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其余加气站及补能

业务板块运行正常，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将根据施工进度及时复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将密切关注道路施工进展，如上述事项发生变化或影响已经消除，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